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环保在线监测设备更新服务竞争性谈判公告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环保在线监测设备更新服务项目进行院内竞争性谈判，资金来源单位自筹，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参加投标。
一、服务项目名称：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环保在线监测设备更新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基本内容：
	序号
	名称
	数量
	要求

	01
	COD在线监测分析仪
	2台
	符合国家及市局文件最新标准

	02
	氨氮在线监测分析仪
	2台
	符合国家及市局文件最新标准

	03
	自动采样器
	1台
	符合国家及市局文件最新标准

	04
	环保数采仪
	2台
	10寸大屏，符合国家及市局文件最新标准

	05
	环保验收
	2套
	两套水质在线监测设备验收及备案

	06
	第三方比对费用
	2套设备（16次）
	两套在线监测设备每月比对一次，共计16次

	07
	试剂费用
	2套
	半年试剂提供


预算控制价：总价不得超过235，500.00元。低于此价格为有效报价。
资质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招标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查询通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截止时点：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到投标截止时间期间。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4、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
5、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
6、本项目供应商需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具相关业务类型。

7、有类似项目的服务合同。

五、报名及开标时间及要求
1、供应商报名数量原则上不低于三家，若两家报名需报财政备案可开标，若一家报名，则终止开标，需再行发布公告。供应商报名时间为3日。
2、院方验证资质发放确认函的供应商，结合项目内容，现场实际踏查，此时间为3日。
3、本次竞争性谈判价低者中标，最后合同金额以报价数额为准。中标公示期为3日。

4、投标报价文件共计3份，应包含：相关资质文件、供应商信用网查信息、供应商法人代表授权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方式、投标报价函及明细、维护保养方案、类似项目的服务合同。以上资料负责人签字盖供应商公章。投标文件独立胶装，外封面封口处盖供应商公章。
六、报名时间和地点：
1、报名时间：2026年4月4日-4月6日，8:00-16:00
2、报名地点：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三楼总务科
3、联系人：魏成海，电话：13504394545
七、开标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2026年4月7日，14:00
2、开标地点：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三楼小会议室
3、联系人：魏成海，电话：13504394545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医院
202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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